
 
 

撲克之星澳門撲克室錦標賽規則 
（請注意：因應澳門當地博弈法規，第8條規定與PokerStars撲克之星一般錦標賽規則不同。） 

 

1. 牌桌座位分配將以隨機抽籤方式決定，參賽者不得與其他參賽者交換座位。 

2. 錦標賽開始時與決戰桌比賽開始時，各桌將以抽籤方式決定莊家。 

3. 錦標賽開始時每位參賽者分配到的籌碼數完全相同，該籌碼數與比賽的參賽金

無關。 

4. 無論何時，參賽者的所有籌碼都需清楚可見。參賽者不得掩蓋住面額最高的籌

碼，面額最高的籌碼必須隨時清楚可見。參賽者不得將籌碼放入口袋中，違者

其籌碼將遭沒收，並依第32條規定加以處罰，沒收的籌碼由主辦單位從該錦標

賽中移除。 

5. 牌桌上最多只能有一個外來籌碼充當撲克紙鎮，此外不得有其他外來籌碼。 

6. 隨著比賽進行，下注金額提高，牌桌上面額較低的籌碼將換成面額較高的籌

碼，每位參賽者手上零散籌碼（面額不足以換成較高的籌碼）將全部集中並由

莊家換成面額較高的籌碼，再由所有的參賽者進行「搶籌」(chip race)。搶籌

順序即為座位順序，由第1號座位參賽者開始。每位參賽者最多只能拿到一個

面額較高的籌碼。如果某個參賽者只剩下一個小面額籌碼，又在搶籌時沒有得

到籌碼，則該參賽者會自動得到一個搶籌後面額最小的籌碼。  

7. 下注將以順時針方向依序進行。 

8. 參賽者按照順序所做的口頭聲明對其行動具約束力。參賽者若有不依順序的行

動，處理方式如下：  

A. 若甲參賽者不按順序下注，而原本應在甲參賽者之前行動的乙參賽者（以下

簡稱「乙參賽者」）決定過牌，則甲參賽者也必須過牌，其不按順序的下

注無效。同理，若甲參賽者不按順序加注，而「乙參賽者」決定跟注，則

甲參賽者也必須跟注，其不按順序的加注無效。 

B. 若甲參賽者不按順序下注，而「乙參賽者」下注大小超過甲參賽者，則甲參

賽者可選擇跟注、再向上加注或蓋牌。若甲參賽者選擇蓋牌，則不得取回

先前所下的賭注。 

9. 參賽者加注的金額如果是前一參賽者下注金額的一半或更高，該參賽者將被要

求全額加注，該全額加注金額即為最低加注金額。 

10. 如果參賽者在翻牌之前，將一個面額超過應下金額的籌碼放入底池，卻沒有口

頭宣布，則該參賽者將被視為跟注。如果該籌碼是在翻牌後放入底池，則該參

賽者將被視為加注，該籌碼將成為參賽者所下賭注的一部份。 



11. 參賽者加注時，必須將加注金額一次拿出或口頭說出。當參賽者說出「加注」

時，其加注的權利即得到保障，但參賽者必須一次拿出（不可分批）要加注的

金額，加注才算成立，除非參賽者在說出「加注」同時也明確表示加注的金

額。 

12. 禁止下超級盲注（straddle）。 

13. 只有當參賽者要「全下」時，才允許不足額加注，而已經於該輪行動過的參賽

者不得再進行不足額加注。 

14. 在莊家發完牌時，參賽者必須在自己的座位上，否則莊家將馬上把該參賽者的

牌埋牌。 

15. 如果有一位參賽者全下，且其他所有參賽者都已行動過，則所有的牌都必須翻

開來。 

16. 錦標賽的莊家（按鈕）和大小盲注依座位順序移動，即使參賽者已遭淘汰，按

鈕仍會停留在其位置上，此情形稱為dead button。 

17. 當一輪的時間已到，下一輪宣布開始時，新的最大下注額規定將適用於新的一

輪。重新洗牌後新局即開始。 

18. 參賽者不得要求更換撲克牌。 

19. 參賽者須自行決定如何玩牌下注，不得尋求同桌參賽者或旁觀者的協助。 

20. 嚴禁「獵兔子」（rabbit hunting）行為。若五張公用牌尚未全部發下，牌局就

已結束時，參賽者不得要求莊家出示沒有發下的牌。 

21. 參賽者如故意利用換牌桌的機會規避下盲注，將遭處罰，罰金將納入下一局牌

局的底池。 

22. 參賽者如欲使用行動電話通話，必須遠離牌桌。參賽者沒有參與牌局時，可已

於牌桌上得以使用行動電話傳簡訊（短信息）。 

23. 為了電視轉播效果，參賽者可自由談論自己手上的牌，或評論對手可能有的

牌，但上述情況僅適用於參與該牌局且尚未蓋牌的參賽者。 

24. 在所有參賽者完成行動前，未參與牌局的參賽者不得討論該進行中牌局，或討

論已丟棄的牌。 

25. 參賽者不得在牌局進行中出示手上的牌，違者將遭處罰。 

26. 參賽者有責任隨時保護手中的牌。如果參賽者未盡好保護之責，其手中的牌被

莊家把收回，參賽者將得不到賠償，也無法將賭注取回，唯一的例外是如果參

賽者加注，其後還沒有人跟注，則參賽者有權收回其加注。 

27. 如果參賽者亮牌，而且很明顯是獲勝的牌，莊家不能將參賽者的牌收回。 

28. 在做決定的過程中，賭場人員應優先考量比賽的最佳利益和公平性。在某些特

殊情況下，賭場人員的決定得以公平性為優先考量，而不依照規定處理。賭場

人員所做之決定將為最終定奪。 

29. 如果同一張牌桌有兩位或多位參賽者遭淘汰，擁有籌碼數目較多者將獲得較高

名次。在一般比賽的狀況下，如果被淘汰的兩位或多位參賽者屬於不同牌桌，

則依照參賽者遭淘汰的順序決定名次。萬一發生無法決定淘汰順序的情況，這

些參賽者將平分相關獎金。在「全場同步發牌」的情狀下，如果被淘汰的兩位

或多位參賽者屬於不同牌桌，相關的獎金將由這些參賽者平分。 



30. 為維護錦標賽及其參賽者之利益，PokerStars撲克之星澳門撲克室保留單方面

取消或變更比賽的權利。 

31. 為了讓每桌的參賽者人數隨時保持平均，某些參賽者可能會從大盲注位置，被

移到另一桌最差的位置。 

32. 賭場管理總監有權對參賽者行使以下處罰：(a) 口頭警告、(b) 停賽、(c) 宣布參

賽者的某一局牌無效、(d) 淘汰出局、(e) 將參賽者除名。 

 

停賽的處罰方式如下：下一牌局開始時，受罰的參賽者必須為牌桌上每位參賽

者（包括自己）分別少玩一局牌。賭場人員可決定犯規參賽者停賽的局牌數，

可為1～4輪不等的處罰。例如：7位參賽者，停賽3輪，7x3=21，即停賽21局

牌。被判停賽的參賽者必須在受罰期間遠離牌桌。被判停賽的參賽者如屢次再

犯，將加重其處罰。 

 

請注意：如果參賽者在受罰期間被移到新的牌桌，參賽者在新牌桌上將處於

「留座離桌」狀態，直到處罰結束。由於留座離桌時受罰玩家未下盲注，之後

可能需要補下盲注。 

 

遭淘汰出局的參賽者無權要求退款，其籌碼將從牌桌上移除，其名次則依據淘

汰出局當時的籌碼數決定。嚴重犯規的參賽者將從錦標賽除名，且無權獲得任

何獎金。 

33. 「要求讀秒」的程序：牌局進行時，若某位參賽者無法在合理時間內做出決

定，將進行「讀秒」，讀秒開始後，該參賽者有1分鐘時間做出決定，如果1分

鐘到了之後，參賽者仍沒有行動，則進行10秒倒數計時，若倒數計時結束，參

賽者仍沒有任何動作，該參賽者將被視為蓋牌。 

34. 嚴禁參賽者發表無禮的言論或使用不雅的詞句，違者將遭處罰。 

35. 若在比賽進行期間有任何爭議發生，PokerStars撲克之星澳門撲克室經理的決

定將為最終定奪。 

36. 參賽者如在任何一場比賽中途離席，不論理由為何，參賽者均無權要求取回已

支付的參賽費用。該參賽者留在牌桌上的籌碼將用來下盲注，但若其全部籌碼

用盡時，參賽者如入圍錢圈，則該參賽者有資格依照其排名得到應得獎金。 

37. 當參賽者出席錦標賽的情況有可能受特殊事件所影響，且超出PokerStars撲克

之星澳門撲克室的控制範圍時，錦標賽的保證總獎金（若有）將取消，上述特

殊事件包括但不限於：天災（包括但不限於大火、洪水、地震、暴風雨以及其

他自然災害）；戰爭、受到戰爭威脅、備戰狀態、恐怖攻擊、內戰、暴動和民

變；自願性或強制性的遵循任何法規命令（包括沒有取得許可或所需之授權，

以及任何法規或法規解釋的變更）；火災、爆炸或意外事故；惡劣氣候（例

如：颱風警告8級以上）。 

 

 


